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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拆迁纠纷
动态议价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秦中伏,张明涛
(浙江大学 建筑工程学院,杭州310058)

  摘要:拆迁纠纷是一种常见的纠纷问题,纠纷当事人在拆迁补偿额度上的分歧与争夺往往是整个纠纷事件的

核心所在,经济利益的争夺又是一种典型的讨价还价行为,因此对拆迁纠纷问题的分析往往采用讨价还价模型,然
而传统的讨价还价模型在分析拆迁纠纷问题时往往忽略了拆迁问题信息不对称性和动态性的特点。通过对鲁宾

斯坦讨价还价模型进行完善,构建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拆迁纠纷动态议价模型,不仅可以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对

拆迁纠纷中当事人给出的补偿额度进行解释,更可以通过模型预测纠纷当事人的纠纷议价,并采取相应措施有效

化解或者规避议价纠纷的产生,为推动拆迁工作顺利开展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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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言

近年来,由城市房屋拆迁引发的利益冲突、矛盾激

化,乃至恶性事件屡见不鲜,被国内媒体称为“史上最牛

钉子户”的重庆杨家坪拆迁案、被称为“最贵钉子户”的
深圳蔡珠祥案等,都说明了房屋拆迁纠纷的妥善调解是

保障并推动拆迁工作的重要内容。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拆迁纠纷的研究已经成为近些

年的热点之一,研究的切入点也各有不同,其中以博弈

分析为主要手段的研究较为广泛。运用博弈论思想对

拆迁纠纷进行定性分析方面,户邑等从纠纷参与人的角

度出发,以拆迁管理为切入点,分析了政府部门与拆迁

人之间的博弈行为,指出政府既是拆迁的管理者、协调

者,也是纠纷中有关争议的仲裁者,并强调了政府在拆

迁纠纷中角色的多重性[1];MatthewS.Erie针对我国房

屋拆迁纠纷中的“钉子户”现象,分析了媒体的介入对拆

迁问题的解决产生的影响[2];彭小兵、李钟书等借助博

弈的基本思想,从纠纷当事人的角色定位、策略制定与

调整、利益相互影响等方面提出了建议[3][4]。在博弈论

的分析方法的运用方面,钟蔚借助囚徒困境模型,对拆

迁中强征、抗征、行贿、上访等行为对纠纷当事人的利益

影响进行分析,从而为解决征地冲突提出了合理化建

议[5];朱念劬利用博弈矩阵和效用函数,对不同局势下

拆迁纠纷当事人的收益进行了比较,并基于多阶段博弈

模型提高了其研究成果与现实案例的吻合度,为当事人

如何制定报价提供了指导[6]。从上述研究可知,利用博

弈论基本思想对拆迁纠纷问题的研究需要建立符合现

实状况的博弈模型。
在拆迁纠纷中,当事人在拆迁补偿额度上的争夺往

往成为纠纷的焦点,这一补偿额度的争议过程可被视作

讨价还价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当事者的还价受其保

留价、时间压力、对手类型、对手让步模式与让步多少、
预期的对手将来的出价等诸多因素影响,同时,还会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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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中人可能产生的互惠心理、公平心理、自我满足感等

主观情绪的影响[7]。为此,一些学者运用讨价还价理论

探讨拆迁纠纷产生的原因、影响要素以及解决方法。讨

价还价博弈的概念最早由纳什(JohnNash)提出,通过

分析效用测度的无关性、帕累托有效、无关选择的独立

性和对称性,进而推导出纳什讨价还价解[8]。随后,马
克·鲁宾斯坦(MarkRubinstein)建立了完全信息轮流

出价条件下的鲁宾斯坦讨价还价模型[9]。结合工程建

设纠纷的特点,ToshihikoOmoto等利用讨价还价模型

对当事人如何在达成协议和申请仲裁之间做出选择给

出了建议[10]。考虑到当事人的议价能力对议价结果也

会产生的重要影响,郑鸿运用讨价还价模型和纠纷当事

人 的 收 益 比 较,阐 述 了 议 价 能 力 对 讨 价 还 价 的 影

响[11]46-50。考虑到拆迁纠纷问题中当事者之间往往是

信息不对称性的,向钢华等对不完全信息相互威慑的讨

价还价模型进行了设计和研究,分析了不完全信息条件

下相互威慑讨价还价中的威慑可信性或冲突可能性[12]。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基于议价过程的分析往往受到诸

多主观因素影响,与此同时,传统分析的方式往往忽略

了现实纠纷问题的主要特点,即信息的动态性和不对称

性,所以需要构建更加符合现实要求的议价分析模型。
本研究旨在基于拆迁纠纷问题复杂多变的实际特

征,在鲁宾斯坦讨价还价模型中将信息不对称性与动态

性纳入分析中来,通过构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拆迁纠纷

动态议价模型,对拆迁纠纷当事人给出补偿议价的过程

做出解释,并对未来拆迁工作中拆迁补偿的合理制定以

及对有可能发生的议价纠纷进行预测,这对实现拆迁工

作中纠纷的规避和将纠纷造成的损失最小化具有现实

意义。
二 鲁宾斯坦讨价还价模型在拆迁纠纷问题中应

用的局限性

在拆迁纠纷案例中较为常见的是纠纷当事人(一般

为被拆迁方)对拆迁补偿不能接受,并通过讨价还价行

为使双方达成一个新的并被双方共同接受的补偿值。
拆迁纠纷中的议价行为也属于讨价还价行为的一种。
讨价还价的概念最早由JohnNash于1950年提出。随

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直至1982年,美国学者鲁宾斯坦

(ArielRubinstein)建立了完全信息条件下轮流出价的

讨价还价模型。这一模型在经济学界得到了广泛认可,
同时也为本研究提供了分析思路,但这一模型在拆迁纠

纷问题中的应用仍有一定局限性。
(一)鲁宾斯坦讨价还价模型简介

鲁宾斯坦基于“分蛋糕”问题对基本的、无限期的完

全信息讨价还价过程进行了模拟,给出了完全信息条件

下的轮流出价讨价还价模型,即鲁宾斯坦讨价还价模

型。
在该模型中,参与人1与参与人2分割大小为π(π

>0)的蛋糕,由参与人1首先提出分配方案,在轮流出

价的过程中,若参与人一方接受对方分配方案,则双方

达成协议。鲁宾斯坦的分析思路是根据最后被接受的

报价提出者的不同,为该参与人提出最“合理”的报价

值,这一报价是根据两人议价能力(即贴现因子δ)而得

出的一次性最优报价值。
当讨价还价进行奇数次回合后结束时,参与人1最

后提出方案并被参与人2接受,此时参与人1应要求

1-δ2
1-δ1δ2

π的份额,而参与人1应该接受任何大于或等

于
δ1(1-δ2)
1-δ1δ2

)π的份额;当讨价还价进行偶数次回合后

结束时,参与人2最后提出方案并被参与人1接受,此时

参与人2应要求
1-δ1
1-δ1δ2

π的份额,而参与人2应该接受

任何大于或等于
δ2(1-δ1)
1-δ1δ2

π 的份额,其中δ1、δ2 分别

表示参与人1和参与人2的贴现因子。
(二)鲁宾斯坦讨价还价模型在拆迁纠纷问题中应

用的局限性

首先,在拆迁纠纷中的信息不是完全被局中人已知

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对现实问题的影响已经在市场投

资[13]与交易纠纷[14]等众多领域得到体现。而在拆迁纠

纷问题中,信息不对称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局

中人无法确定对方接受阈值是多少,所以“蛋糕”的大小

理论上应该是未知的;二是局中人不能确定对方局中人

的议价能力,任一局中人的真实议价能力都可能被故意

掩饰[15]。
其次,拆迁纠纷议价过程中局中人的相关信息是动

态变化的。从上述不同情况下的最优报价可知,当贴现

因子与“蛋糕”大小已知的前提下,该最优报价是固定不

变的,但是在现实的拆迁纠纷案例中,讨价还价是一个

反复进行的过程,局中人在每一轮讨价还价过程中,自
己的接受阈值和自信程度都可能发生改变,同时,局中

人还会随着议价的进程不断更新对对方局中人相关信

息的判断。
因此,需要在借鉴既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拆迁

纠纷问题信息不对称性和动态性的实际特点,对议价过

程的要素进行重新设定,并构建出符合现实特征的议价

模型。
三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拆迁纠纷动态议价模型的

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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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又称对策论,其理论早于1944年便已提出,
而对其研究也不断深入,其中尤以美国数学家John
Nash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著名的“Nash均衡”这一概

念为代表,不仅证明了非合作博弈及均衡解,也证明了

均衡解的存在性。根据研究切入点的不同,逐渐有亚对

策、软对策、误对策等理论的建立,而博弈类型也逐渐丰

富,有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静态博弈与动态博弈、完
全信息博弈与不完全信息博弈等不同分类。讨价还价

行为属于博弈的一种,但由前文可知鲁宾斯坦讨价还价

模型仅适用于无限期的完全信息讨价还价过程,所以需

根据博弈分析的基本思想对上述模型进行完善。
(一)拆迁纠纷博弈的基本要素设定

从局中人的角度来看,虽然在现实的拆迁纠纷案例

中常有政府、开发商、拆迁实施者和拆迁户等多个主体

共同参与,但是由于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是拆迁纠纷中当

事者之间的议价过程,所以本研究将拆迁纠纷博弈中的

局中人分为拆迁方和被拆迁方。
从局中人策略的角度来看,在现实的拆迁纠纷案例

中,虽然局中人常见的行为一般有议价(即讨价还价,这
其实是一个妥协或让步的行为)、劝说、威胁(或恐吓)、
奖励(或许诺)等,但是由于本研究的侧重点在于拆迁纠

纷中的议价过程。从拆迁纠纷的议价进程的角度来看,
局中人的策略则可分为接受议价和不接受议价两类。
如果局中人的任何一方接受当前对方提出的议价,则议

价终止,拆迁得以实现。如果局中人的任何一方不接受

当前对方提出的议价,则要么提出新的议价,议价过程

继续进行,要么不再提出新的议价,等待对方接受自己

的最后还价,如果对方接受自己的最后还价,则议价终

止,拆迁得以实现,如果对方不接受自己的最后还价,则
谈判破裂,议价终止。

(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拆迁纠纷动态议价模型的

要素设定

本研究对拆迁纠纷的议价环节做如下假定:局中人

i(拆迁方)率先出价,此后双方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轮

流出价,直到一方接受对方提议,或者谈判最终破裂,议
价过程结束。在议价开始时以及议价过程中,双方都对

自己的接受阈值(Plim)有所设定,且对对方的接受阈值

有所预测;在议价过程中,双方根据自己在当前情况下

通过议价行为夺得利益的能力(自信度δ)和对对方的

自信度的评判,交替报出在当前情况下对自己最为有利

的议价(P)。综上所述,可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拆迁纠

纷议价模型记述为:G={N,Plim,δ,P}。其中,N ={i,

j},Plim ={Pmax
ii ,Pmin

jj ,Pmax
ij ,Pmin

ji },δ={δii,δjj,δij,δji},

P={Pi,Pj}。各要素的定义如下:

N={i,j}表示拆迁纠纷中的局中人,其中i表示拆

迁方,j表示被拆迁方;

Plim 表示局中人的接受阈值,其中Pmax
ii 和Pmax

ij 分别

表示i(拆迁方)可以给出的拆迁补偿的最高价以及

j(被拆迁方)对这一最高补偿价的估计,Pmin
jj 和Pmin

ji 分

别表示j(被拆迁方)所能接受的拆迁补偿的最低价以及

i(拆迁方)对这一最低补偿价的估计;

δ表示局中人的自信度,其中δii 和δij 分别表示i(拆
迁方)自己的自信度的大小以及j(被拆迁方)对i的自

信度的估计,δjj 和δji 分别表示j(被拆迁方)自己的自信

度的大小以及i(拆迁方)对j的自信度的估计;

P={Pi,Pj}表示拆迁纠纷中的局中人所给出的各

自的议价值。
而在不同的议价阶段(t),各方的接受阈值(包括对

对方接受阈值的预测值)、各方自信度(包括对对方自信

度的评判)以及在议价过程中的实际报价都会有所不

同。因此,该模型还可以记述为:G(t)={N,Plim(t),

δ(t),P(t)},模型中各要素的具体形式与含义与上述表

达类似。
(三)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拆迁纠纷动态议价模型的

构建

根据鲁宾斯坦讨价还价模型在拆迁纠纷中的适用

性分析可知,在推导拆迁纠纷议价值P(t)的过程中必

须要考虑信息不对称性和动态性。
首先要确定“蛋糕”的大小。在任何一轮议价时,局

中人议价的起点都是自己上次的报价,而对于局中人来

说能得到最多的利益就是对方局中人的接受阈值,但受

信息不对称性的影响,这一接受阈值的大小仅能靠局中

人估测。因此,在第t次议价时,对i(拆迁方)而言,其
上一次报价值是Pi(t-1),此时i根据j已经给出的Pj

(t-1)推测出其新的接受阈值为Pmin
ji (t-1),所以,对

于i来说,“蛋糕”大小为Pmin
ji (t-1)-Pi(t-1)。同理,

对j(被拆迁方)而言,其上一次报价值是Pj(t-1),j根

据i 已 经 给 出 的 Pi(t)推 测 出 其 新 的 接 受 阈 值 为

Pij
max(t),所以对于j来说,“蛋糕”大小为Pj(t-1)-

Pmax
ij (t)。

其次,自信度δ是影响局中人议价报价的重要因素

之一,引入自信度的概念用以表示纠纷当事人通过议价

行为赢得目标报价的信心与能力,自信度随时受到双方

议价情况的影响,也进一步影响双方进一步议价值的确

定。己方自信度越高,越不容易对“蛋糕”做出让步;与
此同时,对方自信度越高,越容易从己方争得更多的“蛋
糕”。与鲁宾斯坦讨价还价模型中贴现因子类似,自信

度δ∈[0,1],当δ=0时,表示局中人完全失去了议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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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协议的最终报价将由对方主导;当δ=1时,表示局

中人有足够的能力主导协议的议价值的最终确定。在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影响局中人做出报价的是己方自信

度和对对方局中人自信度的估计值。
综上所述,可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拆迁纠纷动态议

价模型表达如下:

Pi(t)=Pi(t-1)+[1-δii(t)]δji(t)[Pmin
ji (t-1)

-Pi(t-1)]

Pj(t)=Pj(t-1)-[1-δjj(t)]δij(t)[Pj(t-1)

-Pmax
ij (t)]
其中t≥1。
(四)自信度的影响因素与计算方法

在拆迁纠纷议价过程中,对对方当事人自信度的判

断,主要受到对方当事人报价、对对方当事人接受阈值

的预测值的影响,同时也与对对方信息表述的真实性判

断有关。
首先,对方连续报价的变化幅度可以体现对方自信

度的高低,两次报价变化幅度越小说明其自信度越高,
反之亦反。以拆迁方预测被拆迁房自信度为例,可表示

如下式:

δ'ji(t)=1-[Pj(t-2)-Pj(t-1)]/(Pj(t-2)
式中t≥2
其次,对方报价与对对方当事人接受阈值的预测值

的差距也是己方当事人判断对方自信度的主要依据,两
者差距越小,说明对方自信度较高,反之亦反,可表示如

下式:

δ″ji(t)=1-[Pj(t-1)-Pji
min(t)]/(Pj(t-1)

  式中t≥1
上述两式,前者是仅依据对方提供的信息进行判

断,后者则是己方当事人根据自己的预测进行判断,定
义真实性判断系数τ(t),令0≤τ(t)≤1,其中τ(t)越趋

近1,表示越相信,反之则表述不相信,则基于上述两式

可以得出对对方当事人的自信度预测值表达式如下:

δji(t)=τji(t)×δ'ji(t)+[1-τji(t)]×δ″ji(t)

  式中t≥2,而当t=1时,被拆迁方还没有连续报

价,所以只能通过δ″ji(1)进行评价。
同理,被拆迁方对拆迁方的自信度预测的公式可以

用如下公式表示:

δ'ij(t)=1-[Pi(t)-Pi(t-1)]/(Pi(t)

δ″ij(t)=1-[Pmax
ij (t)-Pi(t)]/(Pmax

ij (t)

δij(t)=τij(t)×δ'ij(t)+[1-τij(t)]×δ″ij(t)

  上式中均有t≥1,当己方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自

信度有了预测之后,则自身自信度会受到影响、发生变

化。基于当事人的非理性特征,当双方当事人自信度出

现差异时,当事人会出现非理性情绪,如嫉妒、愤怒、攻
击等对抗情绪,或者如同情、谦让、互利等合作情绪。分

别用α和β表示当事人的对抗情绪敏感系数和合作情绪

敏感系数,令α∈ [0,1]且β∈ [0,1],当α(或β)越大,
说明当事人容易被对方当事人的自信度所影响,相反

地,当α(或β)越小,说明当事人越坚持自己的自信、不
受对方影响。根据前文的分析,可将己方当事人自信度

表达式表示如下:

δii(t)=δii(t-1)-αi×max{δii(t-1)-δji(t),

0}+βi ×max{δji(t)-δii(t-1),0}

δjj(t)=δjj(t-1)-αj ×max{δjj(t-1)-δij(t),

0}+βj ×max{δij(t)-δjj(t-1),0}
此处有t≥1。
四 基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拆迁纠纷动态议价模

型的案例分析

基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拆迁纠纷动态议价模型,我
们以被称为“温岭最牛钉子户”的罗保根拆迁案为例,通
过模型构建与不同条件下的议价演算验证该模型的适

用性,并为如何在现实拆迁纠纷中规避、化解议价纠纷

提供解释。
(一)案例简介与模型构建

温岭市火车站建设过程中,被征地农户罗保根一家

因不能接受拆迁补偿方案而拒绝搬迁,其5层楼房屹立

在新修建的马路中间,经过该路段的车辆行人都得绕行

而过,后经媒体报道后,被网民称为“最 牛 钉 子 户”。

2008年,初次测量评估时,罗保根了解到自家粗略的评

估价在28万元左右,罗觉得“再商量下应该可以更高

些,加个一两万总还是可以的,那就还可以接受”,但按

照相关规定给出的最高补偿额仅为26万元,罗表示不

能接受并拒绝该补偿协议。2009年,温岭站落成,站前

大道的建设于2011年春天动工,2012年夏季拆迁作业

开始实施,由于罗家房屋在邻居拆迁中受损,家中矮房

也在家中无人时被拆迁方私自拆除,双方关系日渐紧

张。事件经报道后,政府相关部门开始介入,而此时罗

家提出至少80万拆迁补偿才能同意拆迁,双方僵持不

下后,各级政府部门加强了与罗家的沟通协商,11月30
日罗保根接受原补偿标准,12月1日罗家原有住宅完成

拆迁。
在此案例中,仅仅8天之内,罗保根一家的态度就

从之前的“坚决不能接受”变成了“接受原拆迁补偿方

案”。针对该过程的猜想与分析,也成为了该事件结束

后的话题热点。为了更好地验证该模型对拆迁纠纷议

价的解释作用,可根据已知信息将基于本案例的信息不

对称条件下拆迁纠纷动态议价模型构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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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中人,即拆迁纠纷当事人N={i,j│其中i为政

府,j为被拆迁方罗保根};
策略,双方策略均设定为接受协议并拆迁、不接受

协议并继续谈判;
纠纷起点,即t=0,设定为罗保根要求80万元补偿;
当任何一方的报价都超出了对方的接受阈值时,议

价继续进行,当有一方的报价被对方接受,则议价终

止。
(二)基于不同条件设定下的演算分析与解释

在上述案例的询价阶段中,t=0,政府给出其在相

关政策规定下所能给出的最高补偿26万元,而罗保根提

出要求补偿80万元方可接受拆迁,但是其接受阈值是在

28万元的基础上再多补一两万,设其为30万元,故有如

下表达:(单位:万元)

Pi(0)=26;Pmax
ii (0)=26

Pj(0)=80;Pmin
jj (0)=30

此时 由 于 有 Pi(0)< Pmin
jj (0),且 有 Pj(0)>

Pmin
ii (0),所以双方都不会接受对方报价,并进入议价阶

段。
为了验证在不同自信度水平下双方在议价过程中

将给出不同程度的议价变化幅度,可对纠纷当事人双方

的自信度水平做(强,强)、(强,弱)、(弱,强)、(弱,弱)四

种假设,根据议价模型公式可得出如下运算结果:
基 于 双 方 自
信 度 的 情 境
假设

(强,强) (强,弱) (弱,强) (弱,弱)

i对j 的接受
阈值Pmin

ji (1)
的预测值

70 40 70 40

i对j 的自信
度 δji(1) 的
预测值

0.875 0.5 0.875 0.5

设定i的初始
自信度δii(0) 0.95 0.95 0.7 0.7

非 理 性 情 绪
系数的设定 αi(1)=0.2αi(1)=0.2βi(1)=0.2αi(1)=0.2

i的修正自信
度δii(1) 0.935 0.86 0.735 0.66

i 的 议 价 值
Pi(1) 28.5025 26.98 36.2025 28.38

  从上表可知,当局中人j认为局中人有较高自信度

时,会认为其接受阈值较为接近其报价,则设Pmin
ji (1)=

70,否则设为Pmin
ji (1)=40;当局中人i自信度较高时,设

其初始自信度为δii(0)=0.95,否则设为δii(0)=0.7;
当局中人i认为其自身与局中人j自信度水平相当或者

自身自信度高于对方自信度时,表现出对抗情绪,即此

时仅有αi(1)存在,设αi=0.2,而当局中人i认为自身自

信度低于对方时,表现出合作情绪,即此时仅有βi(1)存
在,并设βi(1)=0.2。根据上述假设可运算得出i的议

价值Pi(1),从结果中可得出,当局中人i认为其自身自

信度高于对方自信度时,即(强,弱)组合,其报价让步幅

度是最小的;当局中人i认为双方自信度水平相当时,报
价让步幅度水平相近;而当局中人i认为其自身自信度

低于对方自信度时,即(弱,强)组合,其报价让步幅度是

最大的,这一结果基本符合实际纠纷案例。
同理可知,局中人j将在不同情境下给出自己的议

价值,直到一方报价在自己的接受阈值范围之内,议价

过程结束。
而在本案例中,由于拆迁方有着相关制度政策的支

持,其自信度极高,可视为δii =1,所以在任何一次议价

过程中都不会做出任何让步,最终罗保根一家不得不将

自身的接受阈值调整至26万元,方达成一致,纠纷结

束。这一案例虽具有一定特殊性,但也验证了该模型的

合理性。
五 结论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拆迁纠纷动态议价模型针对现

实拆迁纠纷问题中的普遍特点,在原有鲁宾斯坦讨价还

价模型的基础上做出了一定的完善,案例的演算与分析

也验证了该模型中相关因素对当事人议价的设定有直

接影响。然而,该模型的构建不仅仅是用于解释既有拆

迁纠纷问题,而是试图利用该模型预测在未来开展拆迁

工作中可能会遇到的议价纠纷。在拆迁工作开展的过

程中,制度政策、经济利益以及当事人之间的信任程度

等因素都直接影响议价模型中的各个因素。这也就意

味着在开展拆迁工作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对上述因素的

调整与修正来实现影响议价纠纷的目的,这也便是构建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拆迁纠纷动态议价模型的现实意义。
而如何构建各个因素定制的指标体系,进一步强化定量

计算的准确性,也是本研究有待进一步完善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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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andAnalysisofDynamicBargainingModelin
SettlingRelocationDisputesBasedonAsymmetricInformation

QINZhong-fu,ZHANGMing-tao
(CollegeofCivilEngineeringandArchitecture,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Zhejiang310058,China)

Abstract:Therelocationdisputeisacommontypeofdisputes.Thecoreoftherelocationdis-
puteusuallyliesinthedivergenceontheamountoftherelocationcompensationandtheprocess
offightingforitamongalltheparties.Asthebargainingontheeconomicinterestsisakindof
typicalbargainingbehavior,thebargainingmodelcanbeusedtoanalyzetherelocationdispute.
However,traditionalanalysisoftherelocationdisputebasedonthebargainingmodelignoresthe
informationasymmetryanditsdynamicnature.ByimprovingtheRubinsteinbargainingmodel
thedynamicbargainingmodelinrelocationdisputesunderasymmetricinformationcannotonly
explainthebargainingpricebythemethodofquantitativeanalysis,butalsohelpallthepartiesin
thedisputetopredictthebargainingprice.Moreimportantly,thismodelcanguideustoresolve
oravoidthedispute,andpromotetherelocationworktobecarriedoutsmoothly.

Keywords:relocationdispute;thebargainingmodel;thedynamicbargainingmodel;bar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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